
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3年2月

三亚梅村产业园控制性详细规划
修编必要性专题报告



一、项目概况
（一）修编背景
（二）区位与范围
（三）现状概况

目

录

二、上位及现行规划解读
（一）上位规划回顾
（二）现行控规解读

三、修编必要性分析
（一）调整原由
（二）调整依据
（三）调整内容
（四）结论



一、项目概况 • 修编背景

• 区位与范围

• 现状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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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编背景

三亚市按照国家部署，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的基础上，坚持底

线思维，结合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统筹优化农业、生态、城镇空间布局，划定落实永久基

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三条控制线，形成“三区三线”划定成果。以划定成果

为基础，做好指标传导和空间传导，进一步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引导形成科学适度有

序的国土空间布局体系。科学划定“三区三线”，对加快形成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

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的国土空间格局具有重大意义。梅村产业园控制性详细规划应加强

与“三区三线”的衔接，科学布局、精细谋划重大项目，深化完善功能配套，有序推进产业园

区建设。

依据《海南省城镇开发边界内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管理办法（试行）》中对于重大调整的

程序要求，开展《三亚梅村产业园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工作，需对修编的范围和必要性

等进行专题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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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岛

肖旗港

三亚湾

凤凰海岸邮轮母港

红塘湾会展中心 妙林 抱坡

区位
梅村产业园位于天涯区凤凰机场西北侧，是三亚中心

城区北部拓展、东西整合的重要区域。

凤凰

三亚高铁站

5KM

北部新城区

红塘湾

区位

梅村产业园

2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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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期范围
面积约57公顷

二三期范围
面积约642公顷

二三期范围
642公顷

◼产业园一期范围
• 一期位于产业园西区南侧，面
积约57公顷。

◼产业园二、三期范围
• 二、三期位于产业园西区北侧、
东区和南区，面积约642公顷。

工作范围

梅村产业园位于三亚
市天涯区凤凰机场西北侧，
产业园区范围北至岭渣水
库，西至两王岭，南至海
榆西线，东至凤凰机场。
产业园面积共699公顷。

三亚凤凰国际机场

岭渣水库

两王岭

一期范围
57公顷



7

小 桶井小学村
桶井村委会

天涯110kV变电站

华润水泥

M

◼ 产业园区内现状用地主要以农林用地
为主，面积为5.16平方公里，占总面
积的74%。

◼ 建设用地规模1.45平方公里，占总用
地的21%，以村庄建设用地为主，占
比67%。

用地分类 用地面积（公顷）

建设用地

村庄建设用地 97.09 

145.39 

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 22.67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 5.01 

居住用地 3.05 
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 2.51 

公用设施用地 1.48 
工业用地 4.10 

物流仓储用地 0.75 
绿地与广场用地 0.09 

特殊用地 0.97 
区域交通设施用地 7.00 
其他建设用地 0.66 

农林用地

耕地 221.02 

515.98
园地 191.11 
林地 91.11 
草地 12.72 

其他土地 其他非建设用地 29.19 29.19 
水域 水域 8.84 8.84 

总计 699.4 699.4

水
域

农林用地 74%
建设用地

21%

其他非建设用地

沙石厂

M

华润水泥 园地沙石厂

村 梅村村委会

土地利用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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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低 至市中心

岭渣水库

至崖州湾

至崖州湾

产业园西侧为两王岭海拔高度约403米，园区位于两山之间的山谷平地，整体场地中间低，
两侧高，南侧低，北侧高，现状高程10-89米之间。

现状场地情况——高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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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20-25%

9-20%

3-8%

0-2% 至市中心

岭渣水库

至崖州湾

至崖州湾

产业园区整体较为平坦，大部分场地坡度在2%-10%之间，东北侧局部坡度大于20%。

现状场地情况——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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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场地情况——交通

至市中心

岭渣水库

至崖州湾

至崖州湾 至规划第二绕城高速

乡道下穿铁路
限高4.5m

乡道下穿高速公路
限高4.4m

铁路高架

西环货线改造

环岛高速公路、环岛高速铁路、西环货运铁路横穿园区，西环货线公交化改造正在施工建设，铁路
高架；海榆西线、机场路是现状园区与城区主要联系道路，对外联系绕城高速的凤凰机场互通正在
建设；

园区内部内尚未形成路网体系，道路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现状道路均采用下穿的方式通过铁路和高
速，限高4.5米；村路狭窄且沿路两侧宅基地密集，施工车辆进场极为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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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m

60m

67.5m

50m
60m

40m 30m
40m

50m
60m
67.6m

70m
80m

90m
100m

110m
120m
130m
140m
150m

现状高压燃气管道

规划燃气长输管道

现状场地情况——机场净空和高压燃气管线
机场净空要求
园区南侧部分用地位于三亚凤凰国际机场端净空范围内，其他区域大部分位于机场侧净空范围内，根据三亚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

供机场限高数据，机场侧净空绝对限高为67.6米。

高压燃气管线
园区中部存在两条高压燃气管线横向穿过规划区，一条为现状6.4兆帕高压燃气管线（黄色、远期拆除），一条为规划7兆帕高压
燃气管线（洋红色、规划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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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条件总结

 基本农田集中连片

整个园区纵向中部分布集中连片的基本农田，
局部呈指状向东西两侧延伸，基本面积约210公顷，
占园区面积的30%。

 高压燃气管线横穿园区

7兆帕高压燃气管线横穿园区中部，规划需控
制居住用地等人口密集型建设用地距离天然气管
道不小于200米，物流仓储等人口密度较小的产业
用地距离天然气管道不小于50米。

 高速铁路横穿园区

环岛高速、环岛高铁、西环货线横穿园区，
对园区内部空间造成割裂。

 机场净空限高

园区南侧机场端净空的建筑绝对高度不超过

40米，侧净空区域建筑绝对高度不超过67.6米。

 局部坡度大于25%

园区东侧局部场地坡度大于25%不适宜建设。

基本农田

基本农田

基本农田

高压燃气管线200米防护距离

机场端净空限高

凤凰机场



二、上位及现行规划解读
• 上位规划回顾

• 现行控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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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位规划回顾

三亚市已启用“三线”划定成果，

梅村产业园城镇开发边界位于绕

城高速以北，面积186.04公顷。

建设用地未涉及生态保护红线和

永久基本农田。

《三亚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0—2035）》

生态保护红线

永久基本农田

城镇开发边界

“三线” 划定示意图

凤凰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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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控规解读

• 规划于2021年1月25日批复实施；

• 发展定位：重点发展自贸物流、临空物流、高附加值城市配套物流、

高附加值无污染的高端制造加工业，打造三亚市重要物流节点；

• 功能分区：规划形成自贸物流区、临空物流区、城市配套物流区、

物流服务区四个功能片区；

• 建设用地面积57公顷。

《三亚综合物流园区（一期）控制性详细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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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控规解读

• 规划于2022年3月16日批复实施；

• 发展定位：重点发展黄金珠宝及高端消费、物流分拨、高附加值无

污染的高端制造加工业、数字经济等产业，打造成为三亚的创新消

费活力点、高端制造新基地；

• 功能结构：以产定区、双轴链城、六区两心、产城共荣，规划总体

形成双轴、六区、两心的总体空间结构；

• 建设用地面积207公顷。

《三亚市梅村产业园（二、三期）控制性详细规划暨城市设计》



三、修编必要性分析 • 调整原由

• 调整依据

• 调整内容

•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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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原由

◼ 上位总体规划发生变化，园区建设需落实最新“三线” 划定成果

• 上位规划由“多规合一”变更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多规合一”划定的永久基本农田和城镇开发边界以及建设用地规模

难以适应新的开发建设；

• 永久基本农田面积由2.11平方公里调整为1.87平方公里，原控规道路涉及永久基本农田现均已调出；

• 城镇开发边界面积由6.99平方公里调整为1.86平方公里，开发边界的缩减直接影响产业园区用地布局。

生态保护红线

永久基本农田

城镇开发边界

生态保护红线

永久基本农田

城镇开发边界

国空“三线” 划定示意图“多规合一”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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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原由

◼ 凤凰机场扩建，园区用地布局与交通组织需与机场总规充分衔接

• 凤凰机场在原规划中发展方向受客观条件的制约无法正常发展建设，现状基础保障设施严重不足，航站楼已经严重超负荷

运行，停机位严重不足、现状停机位布局运行效率不高，因此在2022年启动凤凰机场总体规划修编；

• 根据机场修编方案，机场西拓、北拓后，机场范围与产业园南区局部重叠，重叠区域机场功能为货运堆场、保税物流和综

合保障用地，同时新增三横北路疏解过境交通，为保障机场发展建设，需对产业园用地布局和道路交通进行优化调整。

机场方案叠加园区用地示意图机场范围与园区范围叠加示意图

产业园范围

2022年机场总规范围

范围重叠区域

三横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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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依据

◼ 控规修改程序

（1）海南省城乡规划条例（2018年修订版）

第六十条 控制性详细规划的修改，组织编制机关应当对修改的必要性进行论证，征求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并向原审批机关提

出专题报告，经原审批机关同意后，方可编制修改方案。控制性详细规划的修改涉及总体规划强制性内容的，应当先修改总体规划。修改后

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应当依照本条例第十四条规定的审批程序报批 。

第十四条 旅游度假区、产业园区的控制性详细规划由其所在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规划主管部门组织编制，报市、县、自治县人民政

府审批。控制性详细规划应当覆盖总体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范围 。

（2）海南省城镇开发边界内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管理办法（试行）（2022年7月）

第九条 重大调整应当遵守以下程序进行：（一）组织编制机关对必要性进行论证，征求规划地段利害关系人的意见；（二）组织编制机

关应当提出专题报告，报原审批机关同意后，方可组织编制修改方案；（三）组织编制机关对修改方案组织审查，充分听取专家、部门、公

众意见，并经市县规划委员会审议通过后，依法报批。

➢ 修编依据：现阶段《三亚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0-2035）》成果已对梅村产业园的空间结构、开发边界等进行了调整。
依据《海南省城乡规划条例》第59条第（一）款即：因城市、镇、乡、旅游度假区、产业园区总体规划发生变化，需要修改的，
可以对控制性详细规划进行修改。

➢ 修编程序：依据《海南省城乡规划条例》第14条和《海南省城镇开发边界内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管理办法（试行）》第9条，
即“控制性详细规划的修改，组织编制机关应当对修改的必要性进行论证，征求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并向原审批机
关提出专题报告，经原审批机关同意后，方可编制修改方案。”

◼ 控规修改规定

海南省城乡规划条例（2018年修订版）

第五十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组织编制机关方可对控制性详细规划进行修改：

（一）因城市、镇、乡、旅游度假区、产业园区总体规划发生变化，需要修改的；

（二）实施国家、省重点工程需要修改的；

（三）实施市、县、自治县重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防灾减灾工程等民生工程建设需要修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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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内容

◼衔接凤凰国际机场总体规划

三亚凤凰国际机场总体规划于2022年启动规

划修编，对机场的边界、功能布局与交通组织都

进行了调整优化，梅村产业园毗邻凤凰国际机场，

在用地布局和道路交通组织需与机场总规进行衔

接，保障产业园区和机场协同发展。

◼落实上位规划“三线”划定成果

现行控规规划范围和建设用地已突破目前已

启用的城镇开发边界，永久基本农田控制线与最

新的划定成果也不相符，因此本次修编重点落实

已启用的三线划定成果，衔接生态保护红线、永

久基本农田和城镇开发边界，指导产业园区下一

步开发建设。

◼产业用地布局优化调整

为促进梅村产业园产业空间集中布局、提升

园区产业职能，结合招商引入情况和园区自身发

展需求，对产业用地布局进行优化调整。

拟调整用地布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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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现阶段《三亚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0-2035年）》中，已对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及建设用地

规模进行了重大调整。因此，本次规划符合《海南省城乡规划条例》中明确的上位城市总体规划（国土空间总

体规划）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境，具备开展控规修编及整合的条件。

一、本次规划修编已具备充足的依据条件

本次控规修编工作，重点体现衔接落实和提升功能两项工作。一是衔接落实《三亚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2020-2035）》和《三亚凤凰国际机场总体规划修编2022版》要求，对开发边界、用地规模、功能布局和

交通组织进行充分衔接；二是提升产业园区的产业功能承载力，承接自贸港政策红利，盘活机场周边区域，着

力打造三亚制造新亮点，成为自贸港高新产业园区标杆。修改后的用地布局更加合理，交通更加通畅，生态环

境更加改善，规划更具可实施性。

二、本次规划修编技术和方法可行

综上所述，本次规划修编符合相关政策的规定要求，具有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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